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精品视频公开课建设实施办法
根据《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》（教高﹝2012﹞4号）、《教育部关于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教高﹝2011﹞8号），为了切实做好我院精品视频公开课建设工作，展示浙江艺术职业学院高水平教师先进的教学理念、独特的教学方法、丰硕的教学成果，推动教学方式方法的创新，促进优质资源普及共享，提高教育质量，满足学习型社会的需求，特制订本实施办法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1.以视频公开课建设为契机，加大学校课程建设、教学改革的力度，整合各类教学改革成果，促进信息化教学手段的提高。

2.紧紧围绕人才培养这一根本任务，以打造精品视频公开课为载体，不断提升我院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。
二、组织管理

视频公共课建设项目采用教师申报、学院把关、学校组织专家遴选的方式进行。由教务处负责项目的管理、技术研发、评估、验收和结算，各教学部门负责课程的组织与建设。
三、课程主讲教师

1.课程的主讲应为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的优秀教师，教学效果好，深受学生好评。

2.申报教师需注意课程内容的选择和教学方式的选择，充分把握受众的需求和课程学习方式、信息接受方式。请关注http://www.icourses.edu.cn爱课程网站、网易公开课TED课程http://open.163.com/ted/，课程选材应能体现我院的特色和最高水平。
3.提倡教师充分展现个人的教学个性和人格魅力，提倡与学生互动，保证视频课堂有较强的现场教学感。

4.主讲教师不宜过多，一般控制在3人以内。课程内容以系列、专题形式呈现，总讲数应大于5讲,每讲控制在30-50分钟。
四、经费管理

1.视频公开课建设项目经费为每门课程4万元。

2.所有视频公开课建设项目经费按教师和技术开发人员分类支付。主讲教师经费占总经费的45%，开发人员经费占总经费的42%，评估等其他经费占总经费的13%。

主讲教师经费分三次发放：在项目正式启动后，签订立项任务书，提交视频课程设计方案，支付教师部分预算经费的40%；当主讲教师完成所有视频录制后，支付教师预算经费的40%；在专家对项目进行评估后，评估结果合格的，支付剩余部分经费（教师经费的20%）。

技术开发人员经费：技术开发人员负责课程摄录、技术支持、制作、发布、结算等具体工作。经费按课程开发人员的工作量、制作质量、项目进度等考核指标，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分阶段发放。
五、知识产权管理
1.所申报课程以自愿申报、自愿共享为基本原则。

2.主讲教师需严格遵守法律和学术规范。

3.课程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，禁止商业使用

二○一二年十二月七日
精品视频公开课拍摄制作技术标准
（修订版）

根据精品视频公开课建设工作的需要，特制定本标准。本标准主要包括视频公开课的音视频录制、后期制作和文件交付等基本技术规范。

一、前期录制要求

（一）课程时长

每门课程总讲数应至少10讲，每讲时长应在30—50分钟之间。在视频的后期制作中，应编辑删除与教学无关的内容。

（二）录制场地

录制场地应选择授课现场，可以是课堂、演播室或礼堂等场地，面积在50平方米以上。要求录制现场光线充足、环境安静、整洁，避免在镜头中出现有广告嫌疑或与课程无关的标识等内容。

（三）课程形式

成片统一采用单一视频形式。

（四）录制方式及设备

1.拍摄方式：根据课程内容，采用多机位拍摄（3机位以上），机位设置应满足完整记录课堂全部教学活动的要求。

2.录像设备：摄像机要求不低于专业级数字设备，推荐使用高清数字设备。

3.录音设备：使用若干个专业级话筒，保证教师和学生发言的录音质量。

4.后期制作设备：使用相应的非线性编辑系统。

（五）多媒体课件的制作及录制

教师在录制前应对授课过程中使用的多媒体课件（PPT、音视频、动画等）认真检查，确保其文字、格式规范，没有错误，符合拍摄要求。

在拍摄时应针对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拍摄方式，确保成片中的多媒体演示及板书完整、清晰。
二、后期制作要求

（一）片头与片尾

片头不超过10秒，应包括:学校LOGO、课程名称、讲次、主讲教师姓名、专业技术职务、单位等信息。

片尾包括版权单位、制作单位、录制时间等信息。

（二）技术指标

1.视频信号源

（1）稳定性：全片图像同步性能稳定，无失步现象，CTL同步控制信号必须连续：图像无抖动跳跃，色彩无突变，编辑点处图像稳定。

（2）信噪比：图像信噪比不低于55dB，无明显杂波。

（3）色调：白平衡正确，无明显偏色，多机拍摄的镜头衔接处无明显色差。

（4）视频电平：视频全讯号幅度为1Ⅴp-p，最大不超过1.1Ⅴ p-p。其中，消隐电平为0V时，白电平幅度0.7Ⅴp-p，同步信号-0.3V，色同步信号幅度0.3V p-p (以消隐线上下对称)，全片一致。

2.音频信号源

（1）声道：中文内容音频信号记录于第1声道，音乐、音效、同期声记录于第2声道，若有其他文字解说记录于第3声道(如录音设备无第3声道,则录于第2声道)。

（2）电平指标：-2db —— -8db声音应无明显失真、放音过冲、过弱。

（3）音频信噪比不低于48db。

（4）声音和画面要求同步，无交流声或其他杂音等缺陷。

（5）伴音清晰、饱满、圆润，无失真、噪声杂音干扰、音量忽大忽小现象。解说声与现场声无明显比例失调，解说声与背景音乐无明显比例失调。

（三）母带及素材的保管

学校应保留原始素材与成片母带。
三、视、音频交付文件

（一）交付载体

1.所有视频文件及相应的SRT唱词文件请刻录在CD-R光盘上，并对刻录光盘做封口处理。

2.每张CD-R光盘只能刻录一讲内容（包括每一讲的视频文件及相应的SRT唱词文件），并在盘面上注明该讲讲次、标题及主讲教师、时长等信息。

（二）视频压缩格式及技术参数

1.视频压缩采用H.264/AVC (MPEG-4 Part10)编码、使用二次编码、不包含字幕的MP4格式。

2.视频码流率：动态码流的最高码率不高于2500 Kbps，最低码率不得低于1024Kbps。

3.视频分辨率

（1）前期采用标清4:3拍摄时，请设定为 720×576

（2）前期采用高清16:9拍摄时，请设定为 1024×576

4.视频画幅宽高比

（1）分辨率设定为 720×576的，请选定 4:3

（2）分辨率设定为 1024×576的，请选定 16:9

5.视频帧率为25帧/秒

6.扫描方式采用逐行扫描

（三）音频压缩格式及技术参数

1.音频压缩采用AAC(MPEG4 Part3)格式

2.采样率48KHz 

3.音频码流率128Kbps (恒定)

4.必须是双声道，必须做混音处理。

（四）封装

采用MP4封装

（五）外挂唱词文件

1.唱词文件格式：独立的SRT格式的唱词文件。

2.唱词的行数要求：每屏只有一行唱词。

3.唱词的字数要求：画幅比为4:3的，每行不超过15个字；画幅比为16：9的，每行不超过20个字。

4.唱词的位置：保持每屏唱词出现位置一致。

5.唱词中的标点符号：只有书名号及书名号中的标点、间隔号、连接号、具有特殊含意的词语的引号可以出现在唱词中，在每屏唱词中用空格代替标点表示语气停顿，所有标点及空格均使用全角。

6.唱词的断句：不简单按照字数断句，以内容为断句依据。

7.唱词中的数学公式、化学分子式、物理量和单位，尽量以文本文字呈现；不宜用文本文字呈现的、且在视频画面中已经通过PPT、板书等方式显示清楚的，可以不加该行唱词。
